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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 

 第五十次會議記錄 
 

日期 ： 2025 年 4 月 2 日 

時間 ： 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 
 

 出席者 

： 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 4 樓互動學習中心A 及B 室 

 

勞偉籌博士工程師 （主席） 

潘國英先生 機電工程署署⻑ 

周永貽先生  

蔡勤文先生  

梁業雄先生  

李銓昌先生  

羅美玲女士  

陳福祥博士工程師  

楊時瀧先生  

葉潤先生  

余秀華女士 （秘書） 

 列席者 
 

陳柏祥先生 機電工程署副署⻑／規管服務 

江茂誠先生 機電工程署署理助理署⻑／電⼒及能源效益 

梁耀康先生 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／電⼒法例 

陳志堅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／用戶裝置1 

朱嘉輝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／用戶裝置2 

梁志滔先生 機電工程署署理高級機電工程師／電氣產品 

黃子冲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／核電及電⼒供應安全1 

施宗德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／核電及電⼒供應安全2 

歐士廉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工程師／能源效益B7 

鄭明輝先生 機電工程師/宣傳及檢控/3 

 缺席者 （已致歉意）
 

梁惠珍女士  

李穎嫻女士  

何國華工程師  

劉濤博士  

柯少榮教授  

馮子茵女士  

劉婉儀女士  

羅霄女士  

余海娟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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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會議內容 跟進人 

  議程[1]－簡介會議安排  

1.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列席會議的署方人員，出席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第五十次會議。  

2. 主席表示，署方希望邀請各委員於會後，參觀剛完成翻新工程的「註冊及許可證辦
事處」，讓委員了解「註冊及許可證辦事處」的最新發展。 

 

3. 主席向各委員簡介會議的安排。主席特別提醒各委員須遵守諮詢委員會及委員會成
員的利益申報事宜中的「⼀層申報利益制度指引」。在該制度下，如委員得悉會議
上將予討論的事項與委員本身的利益可能有衝突時，便應詳盡披露有關利益。委員
所申報的利益，亦會被記錄在會議記錄内。 

 

  議程[2]－2024年10月4日第四十九次會議記錄  

4. 秘書處較早前已透過電郵，將第四十九次會議的會議記錄送交所有委員審閱。由於
各委員沒有就第四十九次會議記錄提出修正建議或跟進事項，主席宣佈，第四十九
次會議記錄獲得確認。秘書處將安排上載該會議記錄⾄署方網⾴，以供市⺠參閱。 

 

  議程[3]－2024 年電力安全概況 
（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01/2025號） 

 

5. 署方向各委員介紹上述文件。該文件綜述2024年電⼒安全的執法和宣傳工作概況，

以及2025年的路向。 

 

6. 有委員詢問，在署方調查的595宗事故中，只有129宗確認與《電⼒條例》有關。餘
下事故的調查結果如何? 

 

7. 署方感謝委員的提問。署方表示，在過往懷疑涉及電⼒但又未被消防處轉介的事故
中，若署方認為事件受公眾關注，亦會主動調查。在595宗的事故調查中，署方確
認有129宗與《電⼒條例》有關，而餘下的事故則與《電⼒條例》無關。 

 

8. 有委員詢問，為何與《電⼒條例》有關的事故有129宗，但檢控個案卻有455宗。這

兩個數字是否有關係? 其餘的檢控個案又因甚麼而導致? 

 

9. 署方感謝委員的提問。署方表示，事故調查的數字與檢控的數字並無直接關係。在

2024年，由於未完成固定電⼒裝置定期檢測和供應違規適配接頭（萬能蘇）的檢控

個案有所增加，故導致檢控數字上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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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有委員詢問，署方的微信公眾號內容未及Facebook或Youtube網⾴般豐富，其原因

為何。 

 

11. 署方感謝委員的提問。署方表示，機電署的微信公眾號剛於去年10月啓動。在使用

上，微信公眾號與 Facebook、Instagram 及 Youtube 等網⾴確實有所不同。隨著

署方與國內機構有更多合作，署方希望能透過微信公眾號與國內公眾連繫，以開拓

更多渠道提升服務。由於微信公眾號需要發佈的內容都較為深入及詳盡，因此亦需

要較多時間和資源製作。署方累積了約半年的經驗後，現正積極安排於微信公眾號

發布新⼀輪與內地和香港人士有關的機電事宜。署方歡迎委員透過微信公眾號回饋

更多意見，以供署方參考。 

 

12. 有委員感謝署方積極地優化宣傳小冊子、增加宣傳渠道、加強與社區合作及製作動

畫宣傳影片。委員亦留意到，涉及電⼒事故的數字並未因署方的巡查及宣傳活動而

有所減少。署方會否考慮從源頭上著手，例如於新版實務守則內，加入有關的安全

指引。 

 

13. 署方感謝委員的提問。署方表示，與其他地方相比，香港的電⼒事故數字屬於低水

平。儘管如此，署方⼀直致⼒防⽌電⼒事故發生。就每⼀宗電⼒事故，署方都會針

對其案發原因，並從源頭上採取行動及進行宣傳活動，以防⽌類似事故發生。此

外，署方亦會考慮將有關的電⼒安全指引，加入新版的實務守則內，以供業界人士

參考。 

 

14. 有委員詢問，為何署方為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及公眾等進行互動宣傳，卻未有向大

專及大學群組進行宣傳? 

 

15. 署方感謝委員的提問，署方表示，推行幼稚園及小學等宣傳活動的目的，是希望他

們從小已培養電⼒安全的意識，並引導其家⻑養成電⼒安全的習慣。此外，署方亦

舉辦不同的活動，例如機電青少年大使計劃、比賽及考察等，向大專及大學群組宣

傳電⼒安全。最近，署方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(IVE)及電業界團體合作，推出名為

「實踐未來 先導計劃」的活動，讓就讀電機工程的同學提早認識電⼒安全的法例要

求和未來的工作環境及發展，為將來投身電業界做好準備。 

 

16. 有委員表示關注有內地電商有計劃於香港設立實體店，或對香港供應的電氣產品存

在安全風險，並詢問署方有何對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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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署方感謝委員的提問。署方表示，《電氣產品（安全）規例》規管供應商在香港供

應的電氣產品。因此，若有內地電商於香港設立實體店並供應電氣產品，它都必須

符合適用的安全規格。署方亦會與各電商聯繫，並密切留意有關的發展。 

此外，署方注意到，市⺠近年在網上購買電氣產品的情況日趨普遍。有見及此，在
市⺠方⾯，署方已加強宣傳教育，提高市⺠選購電氣產品的安全意識。署方已逐步
在出入境口岸，張貼有關的宣傳海報。此外，署方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，在《選
擇》月刊的相關文章內，提醒市⺠要確保在網上購買的電氣產品，是符合香港有關
適用的安全規格。最近，署方亦透過製作宣傳短片及動畫，提醒市⺠在網上購買電
氣產品時需要留意的地方。 

在電商平台方⾯，署方早在2019年，已和中華人⺠共和國海關總署(海關總署)合

作，根據《機電產品安全及能源效益合作安排》，成立了「跨境電商工作小組」，

以處理兩地有關的風險防控工作，包括通報⼀些不安全的電氣產品，以及向內地電

商介紹香港法例的要求。若署方發現網上有懷疑供應不安全的電氣產品，便會向海

關總署通報。當海關總署調查屬實後，會對該電氣產品進行攔截或要求產品下架。

此外，署方每年亦舉辦宣講會，向內地電商平台及企業介紹香港的法例要求。 

 

18. 有委員表示，歐洲聯盟已要求室內的固定電⼒裝置，都必須安裝電弧故障檢測裝

置，以防⽌因電弧故障引致的火警。委員建議署方在新版《電⼒（線路）規例工作

守則》內，加入相關要求。 

 

19. 署方感謝委員的建議。署方表示， 已就新版《電⼒（線路）規例工作守則》的內

容，成立多個專責小組，並就不同的項目作出討論，包括加入安裝電弧故障檢測裝

置的要求，及其可行的時間表等。 

 

20. 有委員建議，當署方接納中華電⼒有限公司供電系統的報告後，可將相關建議分享

予其他電⼒公司參考，從而提升香港整體的電⼒供應安全。 

 

21. 署方感謝委員的建議。署方表示，⼀向都會將好的做法，分享予其他電⼒公司。待

報告完成檢視後，署方亦會與其他電⼒公司分享。 

 

22. 有委員對署方利用動畫宣傳電⼒安全表示特別讚賞，認為此舉有助吸引公眾留意及

學習電⼒安全的知識。 

 

23. 署方感謝委員的意見。  

24. 秘書表示，接獲有委員就平行進口的電氣產品是否受《電⼒條例》規管作出書⾯查

詢。 

 

25. 署方感謝委員的查詢。署方表示，《電⼒條例》下的《電氣產品（安全）規例》，

規管在香港供應的電氣產品。因此，在香港供應的平行進口電氣產品，都必須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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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電氣產品（安全）規例》的相關要求。 

 議程[4]－建議修訂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》（第610章）及其附屬法例 

 （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02/2025號） 
 

26. 署 方 向 各 委 員 介 紹 上 述 文 件 。 該 文 件 簡 述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條 例 》（第610
章）及其附屬法例的修訂建議、立法和實施時間表。 

 

27. 主席表示，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》修訂後，需要進行能源審核的處所及有關的評
核人員數目將所有增加。署方有否評估過，市場上的人手是否足夠? 

 

28. 署方感謝主席的查詢。署方表示，能源界別的香港工程師學會法定會員、註冊專業
工程師、以及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的專業會員，於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
例》修訂後，均可申請註冊成為「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」。署方已進行相關評估，
並確信市場有足夠的人手應付需求。 

 

29. 有委員表示，由於數據中心的日常運作消耗大量能源，故贊成將數據中心納入為須
定期進行能源審核的建築物。 

 

30. 署方表示，感謝委員的意見。  

31. 有委員表示，當有更多公眾設施須定期進行能源審核後，會否影響該等設施的建築
物運作，及增加其營運成本? 

 

32. 署方感謝委員的查詢。署方表示，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》的修訂內容，已進行了
超過⼀年多的公眾諮詢。持份者的反應正⾯，並⽀持修訂的內容。修訂後，能源的
審核流程將會簡化，令建築物擁有人更容易執行審核。與過往的數據比較，當建築
物完成能源審核後，有80%的建築物的能耗會減少，能源使用指數亦有顯著的改
善，而且修訂條例後，需在規管範圍下進行能源審核的建築物，其開⽀只佔每年整
體電費約1%。 

 

 議程[5]－其他事項  

33. 有委員查詢，充電寶是否受《電⼒條例》規管。  

34. 署方感謝委員的查詢。署方表示，充電寶本身是由香港海關的《消費品安全
條例》規管。如充電寶經插座充電，則其電源線及變壓器便會受《電氣產品
(安全)規例》的規管。儘管如此，署方亦會與香港海關緊密聯繫。若署方在調查中發
現有問題的充電寶，亦會轉交⾄香港海關跟進。 

 

35. 主席多謝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，並宣布會議結束。下次會議的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
秘書處將作另行通知。跟本次會議⼀樣，秘書處將於下⼀次會議前，透過電郵方式
向各委員送上資料文件，以供各委員於會前參閱。 

 




